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司 執 消 債 更 字 第 10號    02

        聲 　 請 　 人  03

        即 債 務 人 　 　 何 陳 成  04

        代 　 理 　 人 　 林 恒 毅 律 師 （ 法 扶 律 師 ）  05

        債 　 權 　 人 　 國 泰 世 華 商 業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6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郭 明 鑑  07

        代 　 理 　 人 　 黃 怡 玲  08

        債 　 權 　 人 　 兆 豐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9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張 兆 順  10

        代 　 理 　 人 　 林 勵 之  11

        債 　 權 　 人 　 匯 豐 (台 灣 )商 業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2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麥 康 裕  13

        債 　 權 　 人 　 臺 灣 新 光 商 業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4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李 增 昌  15

        代 　 理 　 人 　 羅 苙 家  16

        債 　 權 　 人 　 遠 東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7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周 � 財  18

        債 　 權 　 人 　 玉 山 商 業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9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黃 男 州  20

        代 　 理 　 人 　 莊 凱 鈞  21

        債 　 權 　 人 　 台 新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股 份  22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尚 瑞 強  23

        債 　 權 　 人 　 台 新 資 產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4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吳 統 雄  25

        債 　 權 　 人 　 萬 榮 行 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6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許 勝 發  27

        債 　 權 　 人 　 富 全 國 際 資 產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8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陳 文 展  29

        債 　 權 　 人 　 台 灣 金 聯 資 產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30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施 俊 吉  31

        債 　 權 　 人 　 金 陽 信 資 產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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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林 志 亮  01

        代 　 理 　 人 　 何 衣 珊  02

        債 　 權 　 人 　 良 京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3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平 川 秀 一 郎  04

        債 　 權 　 人 　 元 大 國 際 資 產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5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宋 耀 明  06

        代 　 理 　 人 　 葉 紹 明  07

        債 　 權 　 人 　 新 加 坡 商 艾 星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台 灣 分 公 司  08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曾 慧 雯  09

        債 　 權 　 人 　 新 光 行 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0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李 明 新  11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因 債 務 人 聲 請 消 費 者 債 務 清 理 更 生 事 件 ， 本 處 裁 定  12

        如 下 ：  13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4

        債 務 人 所 提 如 附 件 一 所 示 之 更 生 方 案 應 予 認 可 ， 並 自 本 裁 定 確 定  15

        之 次 月 起 ， 於 每 月 15日 前 向 各 債 權 人 為 給 付 。  16

        債 務 人 在 未 依 更 生 條 件 全 部 履 行 完 畢 前 ， 其 生 活 程 度 應 受 如 附 件  17

        二 所 示 之 限 制 。  18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9

        一 、 按 債 務 人 有 薪 資 、 執 行 業 務 所 得 或 其 他 固 定 收 入 ， 依 其 收 入  20

            及 財 產 狀 況 ， 可 認 更 生 方 案 之 條 件 已 盡 力 清 償 者 ， 法 院 應 以  21

            裁 定 認 可 更 生 方 案 。 消 費 者 債 務 清 理 條 例 （ 下 稱 本 條 例 ） 第  22

            64條 第 1項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次 按 債 務 人 之 財 產 有 清 算 價 值 者  23

            加 計 其 於 更 生 方 案 履 行 期 間 可 處 分 所 得 總 額 ， 扣 除 自 己 及 依  24

            法 應 受 其 扶 養 者 所 必 要 生 活 費 用 後 之 餘 額 ， 逾 十 分 之 九 已 用  25

            於 清 償 ， 視 為 債 務 人 已 盡 力 清 償 。 民 國 107年 12月 26日 增 訂  26

            之 本 條 例 第 64條 之 1第 1項 第 1款 亦 已 明 定 。 又 ， 法 院 為 認 可  27

            之 裁 定 時 ， 因 更 生 方 案 履 行 之 必 要 ， 對 於 債 務 人 在 未 依 更 生  28

            條 件 全 部 履 行 完 畢 前 之 生 活 程 度 ， 得 為 相 當 之 限 制 。 本 條 例  29

            第 62條 第 2項 參 照 。  30

        二 、 本 件 債 務 人 聲 請 更 生 ， 前 經 本 院 以 108年 度 消 債 更 字 第 52號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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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民 事 裁 定 開 始 更 生 程 序 在 案 ， 有 上 開 裁 定 一 份 在 卷 可 參 。 而  01

            債 務 人 ：  02

           於 109年 7月 17日 提 出 之 更 生 方 案  ， 願 以 每 1個 月 為 1期 ， 每  03

            期 清 償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3,122元 ， 計 清 償 72期 （ 即 6年 ） ， 總  04

            清 償 金 額 224,784元 。 然 上 開 更 生 方 案 經 本 處 公 告 暨 函 請 各  05

            債 權 人 以 書 面 確 答 是 否 同 意 ， 為 全 體 債 權 人 會 議 所 否 決 。  06

           於 109年 8月 25日 提 出 更 生 方 案  ， 願 以 每 1個 月 為 1期 ， 每 期  07

            清 償 4,664元 ， 計 清 償 72期 。 上 開 更 生 方 案 經 函 請 各 債 權 人  08

            以 書 面 確 答 是 否 同 意 ， 為 全 體 債 權 人 會 議 所 否 決 。  09

        三 、 然 ， 債 務 人 上 開 更 生 方 案  即 附 件 一 ， 既 願 將 其 更 生 方 案 履  10

            行 期 間 可 處 分 所 得 總 額 ， 扣 除 自 己 及 依 法 應 受 其 扶 養 者 所 必  11

            要 生 活 費 用 後 之 餘 額 ， 逾 十 分 之 九 用 於 清 償 ， 本 處 認 該 更 生  12

            方 案 已 符 合 首 開 法 文 意 旨 ， 依 法 「 視 為 已 盡 力 清 償 」 者 ：  13

           債 務 人 除 每 月 工 作 所 得 外 ， 於 聲 請 更 生 時 另 具 有 清 算 價 值 財  14

            產 -商 業 保 險 單 1張 解 約 金 共 計 28,201元 ， 其 願 於 更 生 方 案 履  15

            行 期 間 ， 全 數 以 72期 平 均 攤 提 以 為 清 償 ， 此 參 附 件 三 、 所 示  16

            ， 堪 信 債 務 人 已 將 資 產 全 數 提 出 ， 屬 已 盡 力 清 償 ， 且 符 合 本  17

            條 例 第 64條 第 2項 第 3款 ， 債 權 人 「 清 算 價 值 保 障 原 則 」 亦 獲  18

            得 保 障 。  19

           本 件 債 務 人 任 職 「 瑞 皇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」 擔 任 「 作 業 手 」 ， 每  20

            月 平 均 薪 資 收 入 約 為 31,538元 （ 詳 附 件 四 ） ， 有 本 院 依 職 權  21

            調 閱 108年 度 稅 務 電 子 閘 門 財 產 所 得 調 件 明 細 件 、 109年 6月 3  22

            日 法 務 部 --高 額 壽 險 資 訊 連 結 作 業 查 詢 、 債 務 人 勞 保 局 被 保  23

            險 人 投 保 資 料 查 詢 、 法 務 部 --健 保 資 訊 連 結 作 業 查 詢 紀 錄 等  24

            各 乙 份 附 卷 可 證 ， 堪 認 債 務 人 確 有 固 定 收 入 足 以 履 行 更 生 方  25

            案 。  26

           按 債 務 人 必 要 生 活 費 用 ， 以 最 近 一 年 衛 生 福 利 部 或 直 轄 市 政  27

            府 所 公 告 當 地 區 每 人 每 月 最 低 生 活 費 一 點 二 倍 定 之 。 107年  28

            12月 26日 增 訂 之 本 條 例 第 64條 之 2第 1項 已 有 明 定 。 另 司 法 院  29

            民 事 廳 107年 12月 27日 廳 民 二 字 第 1070035553號 檢 送 「 108年  30

            每 月 最 低 生 活 費 一 覽 表 」 ， 臺 灣 省 債 務 人 生 活 所 必 需 每 月 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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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4,866元 ， 亦 有 命 令 函 示 在 案 （ 行 政 院 衛 生 福 利 部 於 108年 9  01

            月 27日 公 告 之 109年 度 臺 灣 省 最 低 生 活 費 仍 為 1萬 2,388元 ，  02

            計 算 基 準 未 有 變 更 ） 。 又 ， 司 法 院 108年 1月 17日 院 台 廳 民 二  03

            字 第 1080002152號 修 正 「 消 費 者 債 務 清 理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」 第  04

            21條 之 1第 3項 ， 債 務 人 聲 請 更 生 時 所 提 財 產 及 收 入 狀 況 說 明  05

            書 ， 其 表 明 每 月 必 要 支 出 之 數 額 ， 與 本 條 例 第 64條 之 2第 1項  06

            、 第 2項 規 定 之 認 定 標 準 相 符 者 ， 勿 庸 記 載 原 因 、 種 類 及 提  07

            出 證 明 文 件 足 參 。  08

           債 務 人 雖 已 於 106年 離 婚 ， 但 仍 須 負 擔 一 名 未 成 年 子 女 即 長  09

            女 何 00（ 00年 生 ， 由 母 親 擔 任 監 護 人 ） 二 分 之 一 扶 養 費 用 ，  10

            業 經 本 院 108年 度 消 債 更 字 第 52號 民 事 裁 定 認 可 在 案 （ 參 該  11

            裁 定 理 由 書 三 、 （ 三 ）  ， 即 第 3～ 4頁 ） ， 並 有 債 務 人 於  12

            109年 8月 25日 向 本 處 陳 報 之 前 妻 楊 0萍 簽 立 之 「 切 結 書 」 正  13

            本 乙 份 附 卷 可 稽 ， 堪 認 債 務 人 於 更 生 方 案 履 行 期 間 ， 依 法 另  14

            負 有 扶 養 義 務 。 故 ， 債 務 人 直 接 寬 列 對 1名 未 成 年 子 女 每 月  15

            扶 養 費 7,433元 ， 應 認 屬 債 務 人 之 必 要 支 出 。  16

           債 務 人 另 於 更 生 方 案  內 ， 列 計 其 每 月 應 扶 養 其 母 親 何 0霞  17

            暨 應 支 出 額 度 ：  18

           業 經 本 院 108年 度 消 債 更 字 第 52號 民 事 裁 定 認 可 在 案 （ 參 該  19

            裁 定 理 由 書 三 、 （ 三 ）  ， 即 第 4頁 ） ， 即 「 本 院 審 酌 聲 請  20

            人 母 親 為 89歲 ， 此 有 戶 籍 謄 本 在 卷 可 參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31頁 ）  21

            ， 堪 認 已 無 工 作 能 力 ， 又 依 聲 請 人 所 提 其 母 親 之 106、 107年  22

            度 綜 合 所 得 稅 各 類 所 得 資 料 清 單 、 全 國 財 產 稅 總 歸 戶 財 產 查  23

            詢 清 單 所 示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09頁 至 第 111頁 ） ， 其 母 名 下 無 任  24

            何 財 產 ， 106年 度 有 執 行 所 得 48,520元 ， 107年 度 無 所 得 ， 堪  25

            認 其 不 能 以 自 己 財 產 維 持 生 活 ， 而 有 受 聲 請 人 扶 養 之 必 要 。  26

            又 聲 請 人 尚 有 兄 弟 1人 可 與 聲 請 人 分 擔 其 父 母 之 扶 養 費 ， 有  27

            戶 籍 謄 本 在 卷 可 佐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31頁 ） ， 且 聲 請 人 未 陳 報 母  28

            親 每 月 必 要 生 活 支 出 明 細 及 憑 據 ， 本 院 爰 依 消 債 條 例 第 64條  29

            之 2規 定 參 酌 行 政 院 衛 生 福 利 部 公 告 之 臺 灣 省 108年 度 每 人 每  30

            月 最 低 生 活 費 用 之 1.2倍 ， 扣 除 國 民 年 金 老 年 基 本 保 證 年 金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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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及 第 三 人 即 其 兄 弟 陳 旺 全 需 負 擔 一 半 之 扶 養 費 標 準 計 算 ， 聲  01

            請 人 負 擔 母 親 扶 養 費 總 計 每 月 應 不 逾 5,547元 【 計 算 式 ： （ 1  02

            萬 4,866元 － 3,772元 ） ÷ 2＝ 5,547元 】 ， 是 聲 請 人 上 開 主 張  03

            未 逾 此 範 圍 之 金 額 ， 應 予 准 許 ， 逾 此 即 屬 無 據 ， 應 予 剔 除 。  04

            」 。  05

           且 經 本 處 調 閱 受 扶 養 權 利 人 之 107年 度 、 108年 度 稅 務 電 子 閘  06

            門 財 產 所 得 調 件 明 細 表 、 法 務 部 --高 額 壽 險 資 訊 連 結 作 業 、  07

            勞 保 局 被 保 險 人 投 保 資 料 查 詢 、 法 務 部 --健 保 資 訊 連 結 作 業  08

            查 詢 紀 錄 ， 及 有 各 相 關 商 業 保 險 公 司 、 宜 蘭 縣 政 府 社 會 處 函  09

            覆 文 等 附 卷 足 證 （ 另 詳 附 件 三 、 所 示 證 據 資 料 ） 。 足 認 債 務  10

            人 於 更 生 方 案  內 ， 陳 報 每 月 扶 養 其 母 親 5,501元 ， 確 屬 必  11

            要 支 出 。  12

         綜 上 ：  13

           倘 若 ， 債 務 人 所 提 更 生 方 案 ， 以 其 於 更 生 方 案 履 行 期 間 每 月  14

            可 處 分 所 得 額 31,929元 （ 31,538＋ 391） ， 於 扣 除 自 己 及 依  15

            法 應 受 其 扶 養 者 每 月 所 必 要 生 活 費 用 27,800元 【 計 算 式 ：  16

            14,866＋ 7,433＋ 5,501＝ 27,800元 。 】 ， 其 餘 額 為 4,129元  17

            ， 以 十 分 之 九 即 3,716元 用 於 清 償 ， 依 法 可 視 為 已 盡 力 清 償  18

            。  19

           按 債 務 人 釋 明 更 生 期 間 無 須 負 擔 必 要 生 活 費 用 一 部 或 全 部 者  20

            ， 於 該 範 圍 內 ， 不 受 最 低 數 額 限 制 。 本 條 例 第 64條 之 2第 3項  21

            前 段 明 定 。 查 ， 本 件 債 務 人 為 表 達 其 還 款 誠 意 ， 盡 量 降 低 每  22

            月 生 活 上 之 開 支 ， 已 提 出 證 據 釋 明 之 。 故 ， 其 於 每 月 工 作 所  23

            得 加 計 清 算 價 值 財 產 扣 除 必 要 支 出 ， 提 出 更 生 方 案  即 附 件  24

            一 、 所 示 每 月 結 餘 之 4,664元 以 為 清 償 ， 依 法 當 然 更 可 視 為  25

            債 務 人 已 盡 力 清 償 。  26

           另 查 ：  27

           債 務 人 聲 請 前 二 年 間 可 處 分 所 得 為 660,574元 ， 扣 除 必 要 生  28

            活 費 用 668,304元 後 ， 另 加 計 具 清 算 價 值 財 產 28,201元 ， 其  29

            金 額 低 於 無 擔 保 及 無 優 先 權 債 權 人 於 本 件 更 生 方 案  內 可 受  30

            償 總 額 335,808元 ， 此 有 債 務 人 109年 8月 25日 所 提 出 第 二 次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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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更 生 方 案 可 資 參 照 。  01

           另 債 務 人 及 其 子 女 、 母 親 ， 並 查 無 有 不 動 產 等 （ 其 等 資 產 及  02

            所 得 資 料 詳 附 件 三 、 資 料 來 源 所 示 ） ， 是 尚 查 無 債 務 人 有 以  03

            不 正 當 方 法 使 更 生 方 案 可 決 之 虞 。  04

        四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債 務 人 有 固 定 收 入 ， 其 更 生 方 案  之 條 件 又 可 「  05

            視 為 已 盡 力 清 償 」 ， 亦 無 本 條 例 第 64條 第 2項 所 定 不 得 認 可  06

            之 消 極 事 由 ， 揆 諸 本 條 例 之 立 法 目 的 ， 在 保 障 債 權 人 公 平 受  07

            償 ， 謀 求 消 費 者 經 濟 生 活 之 更 生 機 會 及 社 會 經 濟 健 全 發 展 ，  08

            故 依 職 權 逕 予 認 可 該 更 生 方 案 。 另 為 促 使 債 務 人 履 行 更 生 方  09

            案 ， 並 建 立 債 務 人 開 源 節 流 、 量 入 為 出 等 合 理 消 費 觀 念 ， 避  10

            免 其 為 奢 華 、 浪 費 之 行 為 ， 應 限 制 其 生 活 條 件 ， 爰 依 上 開 規  11

            定 ， 就 債 務 人 在 未 依 更 生 條 件 全 部 履 行 完 畢 前 之 生 活 程 度 ，  12

            裁 定 如 主 文 第 2項 所 示 相 當 之 限 制 。  13

        五 、 另 本 件 債 務 人 更 生 方 案  ， 關 於 各 債 權 人 債 權 比 例 及 所 載 每  14

            期 各 債 權 人 應 受 償 之 金 額 未 記 載 明 確 ， 為 杜 爭 議 ， 並 保 障 各  15

            債 權 人 之 公 平 受 償 ， 爰 依 職 權 予 以 修 正 ， 於 本 裁 定 確 定 之 次  16

            月 起 ， 每 期 清 償 日 為 每 月 15日 前 ， 由 債 務 人 依 附 件 一 、 所 示  17

            之 各 債 權 人 每 期 可 受 分 配 金 額 ， 分 別 給 付 予 各 債 權 人 ， 方 不  18

            致 影 響 更 生 方 案 裁 定 認 可 內 容 之 確 定 性 及 可 行 性 。 又 因 給 付  19

            所 生 之 匯 款 或 轉 帳 之 手 續 費 ， 基 於 債 務 履 行 之 本 旨 及 各 債 權  20

            人 間 之 公 平 ， 除 另 有 本 條 例 第 67條 第 2項 所 定 情 形 ， 應 由 債  21

            務 人 負 擔 ， 併 此 敘 明 。  22

        六 、 如 不 服 本 裁 定 ， 應 於 裁 定 送 達 後 10日 內 ， 以 書 狀 向 本 院 司 法  23

            事 務 官 提 出 異 議 。  2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9    年     9    月     17    日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 灣 宜 蘭 地 方 法 院 民 事 執 行 處  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司 法 事 務 官   周 聰 慶  27

６


